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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17,892,267.12元及利息（不含其他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案件所处阶段为一审判决，尚处于上诉期内，暂无

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及时对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5年5月19日，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原告” ）收到贵州省贵阳市云

岩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岩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25）黔0103民初3320号，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起诉申请的基本情况

2025年2月17日，公司就贵州省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以下简称“农业公司” 或“被告” ）拖欠公司

货款事项向云岩区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7,892,267.12元；请求

判令被告以17,892,267.12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直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

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6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

披露的《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二、诉讼裁判情况

云岩区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

诉讼。 云岩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16日出具《民事判决书》（2025）黔0103民初3320号，经云岩区人

民法院审理，原告主张证据不足，审理法院对其请求难以支持。 一审判决如下：

1、驳回原告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2、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4577元，由原告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案件所处阶段为一审判决，尚处于上诉期内，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公司将及时对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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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阳市观山湖区阳关大道28号赤天化大厦2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4,866,4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95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丁林洪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范其勇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先正红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7,098,294 98.8137 7,051,495 1.0767 716,621 0.1096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7,513,294 98.8771 6,211,895 0.9485 1,141,221 0.1744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7,458,574 98.8688 6,253,695 0.9549 1,154,141 0.1763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7,463,474 98.8695 6,254,195 0.9550 1,148,741 0.1755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8,044,394 98.9582 5,866,095 0.8957 955,921 0.1461

6、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7,430,574 98.8645 6,280,595 0.9590 1,155,241 0.176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孙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7,172,874 98.8251 6,744,915 1.0299 948,621 0.1450

8、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7,451,074 98.8676 6,231,315 0.9515 1,184,021 0.1809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并授权经营层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4,452,574 98.4097 9,270,295 1.4156 1,143,541 0.1747

10、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7,290,874 98.8431 7,213,815 1.1015 361,721 0.0554

11、议案名称：关于置入煤矿资产2024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8,072,394 98.9625 6,676,395 1.0195 117,621 0.0180

12、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8,300,174 98.9973 6,438,615 0.9831 127,621 0.0196

13、议案名称：关于向关联方支付担保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667,734 96.2787 6,725,915 3.1795 1,145,921 0.541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13,771,

454

63.9356

7,051,

495

32.7373 716,621 3.3271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14,186,

454

65.8622

6,211,

895

28.8394

1,141,

221

5.2984

3

《2024年年度报告》及

报告摘要

14,131,

734

65.6082

6,253,

695

29.0335

1,154,

141

5.3583

4 202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14,136,

634

65.6309

6,254,

195

29.0358

1,148,

741

5.3333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14,717,

554

68.3279

5,866,

095

27.2340 955,921 4.4381

6 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14,103,

734

65.4782

6,280,

595

29.1584

1,155,

241

5.3634

7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孙

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

13,846,

034

64.2818

6,744,

915

31.3140 948,621 4.4042

8

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

报告

14,124,

234

65.5734

6,231,

315

28.9296

1,184,

021

5.4970

9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并授

权经营层决定其报酬的

议案

11,125,

734

51.6525

9,270,

295

43.0384

1,143,

541

5.3091

10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13,964,

034

64.8296

7,213,

815

33.4909 361,721 1.6795

11

关于置入煤矿资产2024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议案

14,745,

554

68.4579

6,676,

395

30.9959 117,621 0.5462

12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

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

议案

14,973,

334

69.5154

6,438,

615

29.8920 127,621 0.5926

13

关于向关联方支付担保

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3,667,

734

63.4540

6,725,

915

31.2258

1,145,

921

5.32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3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控股股东贵州渔阳贸易有限公司对议

案回避表决。

2、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票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超、李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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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董事郭荣娜、杨樾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计划减

持的预披露公告》，董事郭荣娜、杨樾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的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

年4月15日至2025年7月1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168,000股（合计不超过剔除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总股本的0.021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董事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68,000股，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总股本的0.0217%，减持计划提前完成。 现将其减持结果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1、股票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孳生股份

2、减持价格区间：4.81元/股-4.94元/股

3、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

期间

减持

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股份后总股本比例

郭荣娜 集中竞价交易

2025/5/9 4.90 40,000 0.0052%

2025/5/13 4.83 40,000 0.0052%

2025/5/15 4.94 28,000 0.0036%

小计 - - 108,000 0.0139%

杨樾 集中竞价交易 2025/5/12 4.81 60,000 0.0077%

合计 - - 168,000 0.0217%

4、股东本次减持计划进展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股份后总股本比例

股数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股份后总股本比例

郭荣娜

合计持有股份 432,328 0.0558% 324,328 0.0418%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8,082 0.0139% 82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高管锁定） 324,246 0.0418% 324,246 0.0418%

杨樾

合计持有股份 241,086 0.0311% 181,086 0.0234%

无限售条件股份 60,272 0.0078% 272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高管锁定） 180,814 0.0233% 180,814 0.0233%

注：尾数差异由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事项说明

1、董事杨樾、郭荣娜曾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所持股

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

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截至本公告日，董事杨樾、郭荣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本次拟减持事

项与其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上述人员减持公司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有

关承诺的规定。

2、此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实行了预先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份减持与此前已披

露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

3、股东郭荣娜、杨樾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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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9号数码科技广场北区2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0,401,37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0,401,3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681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68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权晓文先生现场出席并主持了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董事会秘书袁先登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401,37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401,37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401,37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401,37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401,37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401,37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401,37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401,37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401,374 10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401,37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关于选举权晓文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2,792,974 105.9196 是

11.02

关于选举韩卫东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9,186,974 96.9941 是

11.03

关于选举陈四强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9,186,974 96.9941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关于选举谢青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41,590,974 102.0444 是

12.02

关于选举陈伟勇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39,186,974 96.994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3,533,3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533,3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3,533,3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3,533,3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533,310 100.0000 0 100.000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议案5、9为特别决议议案，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特别决议议案获得经出席

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5、6、7、8、9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伟丽、尤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远江盛邦安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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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远江盛邦安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一名为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任高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任高锋先生将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其他5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三

年。 任高锋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远江盛邦安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任高锋先生简历

任高锋先生，198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6年8月至2024年11月，任远

江盛邦（上海）网络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7年7月至今，历任公司教育系统部负责人、创新

业务部负责人、大数据产品线负责人，现任北京销售大区负责人。

任高锋先生通过新余盛邦网云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盛邦安全90,000股股份，

通过新余市盛邦网科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盛邦安全30,000股股份，合计持有盛邦

安全120,000股股份，占盛邦安全总股本的0.16%。

任高锋先生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上海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董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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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5年5月19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

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永旭南路1号四维图新大厦A座1303会议室。

3.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经过半数董事选举由董事毕垒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1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15,744,301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本的13.5084%。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90,575,89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

的8.153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0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25,168,40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本的5.3550%。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0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87,900,992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本的3.7606%。

4.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天元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436,0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3687%；反对7,040,27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297%；弃权1,26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92,7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0.5481%；反对7,040,27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0093%；弃权1,26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425%。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2.00�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419,7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3635%；反对7,013,87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214%；弃权1,310,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1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76,4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0.5297%；反对7,013,87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9793%；弃权1,310,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911%。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3.00�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286,6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3214%；反对7,759,77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4576%；弃权697,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1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443,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0.3782%；反对7,759,77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8279%；弃权697,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1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939%。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4.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239,4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3064%；反对7,736,29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4502%；弃权768,52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4,42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4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396,1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0.3245%；反对7,736,297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8011%；弃权768,52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4,4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743%。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5.00�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243,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6243%；反对6,607,87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928%；弃权893,3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8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99,8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4663%；反对6,607,87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5174%；弃权893,3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5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163%。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6.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960,8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5349%；反对6,922,27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1924%；弃权861,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7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117,5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1452%；反对6,922,27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8751%；弃权861,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5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979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7.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749,54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6.8682%；反对7,643,672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967%；弃权915,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

50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3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906,23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1.1740%；反对7,643,672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6.8120%；弃权915,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89,50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141%。

关联股东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8.00� �关于下属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673,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3.6433%；反对19,143,50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0630%；弃权927,3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

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9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3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7.1666%；反对19,143,504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1.7785%；弃权927,3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5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549%。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9.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526,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640%；反对3,439,37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893%；弃权778,9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4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82,7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2011%；反对3,439,37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9128%；弃权778,9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4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861%。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10.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6,281,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0031%；反对8,584,66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189%；弃权877,9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7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7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438,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2350%；反对8,584,66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663%；弃权877,9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7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998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11.00�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180,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2877%；反对7,040,07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297%；弃权1,523,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

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8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337,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0.2574%；反对7,040,07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0091%；弃权1,523,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

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7335%。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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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共

计32人以及2023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下”的7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1,168,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371,817,314股减少至2,

370,648,814股，注册资本相应由人民币2,371,817,314元变更为人民币2,370,648,814元。 公司股

本总数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低于法定的

最低限额。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

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

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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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英华特涡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东南街道银通路5号苏州英华特涡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毅敏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7人， 代表股份24,895,50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79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7,704,4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3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人， 代表股份7,191,10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62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 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42人，代表股份2,503,2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30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1,4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6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0人，代表股份2,481,8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665％。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

会议，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5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21％； 反对

1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8％；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5510％；反对1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93％；弃权5,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7％。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5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21％； 反对

1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8％；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5510％；反对1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93％；弃权5,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7％。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5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21％； 反对

1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8％；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5510％；反对1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93％；弃权5,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7％。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5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21％； 反对

13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8％；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5510％；反对13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93％；弃权6,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97％。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68,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83％； 反对

1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6％；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7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9105％；反对1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98％；弃权5,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7％。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5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64％； 反对

13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8％；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2953％；反对13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93％；弃权11,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54％。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5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68％； 反对

1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4％；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6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2993％；反对1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53％；弃权11,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54％。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5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60％； 反对

13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8％；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3912％； 反对130,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93％； 弃权

1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9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英华特涡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英华特涡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英华特涡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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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英华特涡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苏州英华特涡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华特” 或“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

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常熟英华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华特环境” ）

实施吸收合并。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继续存续经营，英华特环境依法注销独立法人资格，英华特环

境的全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由公司依法承继。 公司将作为经营主体对

吸收的资产和业务进行管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并双方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可以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合并双方共同指定联

系人申报债权，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相关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本次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相应债务将在吸收合并后由公司承担。

债权人可以采用现场申报，也可以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申报，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债权需要提供的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联系方式：

（1）债权现场申报登记及邮寄地址：常熟东南街道银通路5号苏州英华特涡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

（2）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3）联系电话：0512-52905993

（4）联系邮箱：ir@invotech.cn

（5）传真号码：0512-52905996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非现场申报登记

的，申报材料除包含上述材料之外，需提供指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苏州英华特涡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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